
企业委托定点培训机构开展岗前技能培训协议（试用样本）

 
甲方:                                    （企业全称）
乙方：             （包头市定点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全称 ）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转发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内财社[2016]597号）、《自治区发改委 财政厅人社厅关于规范内蒙古自治区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内发改费字[2015]1552号）文件精神，为了全面提高企业新录用贫困家庭子女、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以下简称五类人员）的职业技能水平，实现稳定就业，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就委托定点培训机构对企业新录用五类人员进行岗前技能培训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 职业技能培训工种
职业技能培训的工种为：     类，      专业（工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规定的工种，内发改费字[2015]1552号文件规定的工种或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的培训项目。

2、 职业技能培训课时及地点
培训时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课时。A、B、C类实操培训课时数不低于总课时的60%。培训地在                                  。
3、 培训职工的条件
   企业新录用五类人员需与企业签订6个月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培训须在劳动合同签订之日起6个月内。
4、 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拨付
    培训结束后，根据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情况，以及参加培训的学员取得培训结业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能力证书情况，按照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的70%给予定额补贴。甲方同意将定额培训补贴资金由市财政局直接拨付到乙方账户。
五、甲方权利义务
1、甲方负责向乙方提供五类人员与企业签订6个月以上期限的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就业失业登记证》或《就业创业证》原件及复印件、照片等基础资料。
2、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甲方可以利用现有资源向乙方提供培训场地、师资、实训设备。
3、甲方职工在接受乙方培训期间，应自觉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乙方的校纪校规。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组织职工按时参加培训，并服从管理。有条件的甲方可派专人配合乙方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4、甲方职工在接受乙方培训期间，劳保和防护用品自备；借用乙方的工具和资料等其它用品，应在培训结束前归还；发生损坏或丢失由本人负责赔偿。
   5、甲方有义务在培训合格后，配合乙方，组织职工进行职业资格鉴定。
   6、甲方有权利对乙方提供符合实际的工作要求的教学计划、课程安排、教学进度、实习等培训质量进行监督，提出意见和建议。
   7、甲方有权对乙方进行监督，如发现违规，可以向市区两级培训监督核查部门举报。 
    六、 乙方权利义务
    1、乙方有权利在甲方的配合下，收集职工培训所需要的资料，按照我市现行培训政策、各工种培训标准制定教学计划、课程安排、教学进度、实习安排等，并严格执行，确保培训质量。
    2、乙方按规定时间向市、区两级就业局申报备案，并进行网上公示。
3、乙方安排具有教师资格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的教师授课。
    4、乙方有义务责任对学员进行严格管理，加强职业道德、安全意识等方面的教育，确保学员在学习期间的安全。
    5、乙方负责学习结束时，对学员进行职业技能资格考核和鉴定工作，为考核合格者办理和发放职业资格证书（结业证书）。
七、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发生的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可向协议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处理。
    八、其他  
    1、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拥有同等效力。
3、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4、因与实际操作可能有出入，本样本试用一年，一年后修改完善。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签字日期：                                        签字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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